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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 :70047台 南市大埔街 52號

電話 :(06)214-2247

6尊,房懃.: (06)214-7｜ 800

信箱 :tncoc.org@gmai1.com

受文者 :台 南市各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 114年 11月 05日

發文字號 :(l14)南 市商 30業字第 032號

速別 :普通

密等及解密條件 :普通

附件 :如文

主旨:函轉內政部 114年 10月 8日 台內團字第1140286056號函暨

附件影本乙份 ,為落實業必籔.糞土!度 ,請依說明事項辦理
,

請 查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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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 :台 南市商業會

發衷由期 :中華氏威114年 10月 8由
發文字號 :台 內團字第114028605。號

速別 :管通件  ．．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如說明

地址 :10。218臺 9L市中正區徐州.路5號

聯絡人 :吳虹冰

電話 :02．23S65592

傳真 :02挖35“226

電子信箱 :moi2454@moi.g。 ．
tw

為落實業必歸會制度 請休說明事項辦理 , 請查照

說 明

制入會要 1項 規定 同一逼域
之 公 營或民
加入該

規定外 業商業同

之輔導
施行細則 規 定 主管機關核
行號登 寵苦:魚時 , 該公 司 、行

號營業所在地 基此 ,經濟部 直轄市與
縣 (市 )政府經 展局 (處)、 商業處及其他營
業登記主管機關 ;於核准登記時:,應 主動獸無所在
地盛述點會 ;至於商業會於取得登記資料後 ,宜善加
發揮其功能 ,道時洽詢業者經營之彳i難熬邋:,並提
供相關輔導 ,以協助其加八歸屬之商業兩緊公會。
2、 復按本法第

。

3條第1項前段規定 ,商 業團體對不依法
:母丫il岱●●R● ::心§::SSddS直 ss58MUS?Y§ NX

第 1頁 ,共 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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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為會員之分司 行 號 應 以 通 限期 入

合 ,

日 報請主管機關 力令3

商業會定期檢視尚

化 縣

江縣商 高推市商業會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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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/行號依公司法
、
商業

登記法完成登記

逾 3個月仍
未入會者

公司/行號加入公會簡易流緝團

r1.日 的事業主管機關(經濟部、直轄市與縣(市 ):
: 政府經濟發展為 (處 )、 商業處及其他營業登 :

一: 記主管機關)核准登記並發給證照 。     i
:2.依 《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》第10條規定 ,應 :

:       ．． ．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

:、

、:::一 ::1::::!::r::::::::甘 .:一⋯⋯⋯⋯一

依 《商業團體法》第63條

:1.依 《商業團體法》第63條 。

:2.社鼓主瞢機蟲盡(中共為內跋部 :鼫方為直轗市與縣
:

:

:

::

i1.依 《商業團雜法》第63條 。

:玨 社政主管機,關 (中央為內政部 9地方為直轄市與縣(
一: 市)政府社會為(處 ))或人民飌體會務主管機關依
: 法處以新臺幣 1,500元 以王 1萬 元以下罰鍰 。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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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於開業日起 1個月內向
公會提出入會中請

逾期未中請
加入公會

公會牽冑面通知

次催限期入會 第 1 、9告(

:1.俠 《商業團體法》第12條 。       :
:2.公司/行競實際開始營業 (主開業日)。   :⋯
:3.公會經破事會審查公司/行號會員資格 ,始成 :

:: 為正式會員9           ,  ′9

l

(市)政府祉會局(處))或人民團體會務主管機關
依法通知公司/行號再限期 3個月入會 .。


